
公告日期111年7月22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1 偵 1923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2291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3023 侵占 花蓮分局 張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3310 偽造文書 玉里分局 張○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3572 侵占 新城分局 李○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425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11 偵 4487 交通致傷逃 吉安分局 康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11 軍偵 68 詐欺 花蓮憲兵 金○育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醫偵 5 醫療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洪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醫偵 5 醫療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鍾○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1 速偵 48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高○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1 速偵 48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吳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1 速偵 48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高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1 速偵 48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1 速偵 48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胡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1 速偵 48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○觀 緩起訴處分

愛 111 速偵 48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劉○明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偵 164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林○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164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凌○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168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劉○德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偵 2006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曾賴○威 起訴

誠 111 偵 254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熹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1 偵 3500 竊盜 花蓮分局 張○愛 起訴

潔 111 偵 2756 詐欺 龍潭分局 周○彬 起訴

潔 111 偵 3633 詐欺 鳳林分局 周○彬 起訴

潔 111 偵 3642 詐欺 鳳林分局 周○彬 起訴

潔 111 偵 3669 詐欺 東勢分局 周○彬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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